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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建筑工程勘察质量安全承诺书

        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                                    （建设单位）委托，                  工程项目勘察文件已编制完成，并交付建设单位。
我单位承诺：该工程项目的勘察文件符合可行性批准文件和城乡规划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工程设计标准、规范和技术规程的规定及深度要求；符合勘察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勘察文件上加盖的单位及执业人员印章真实、有效。我单位愿在工程全生命周期内承担因工程勘察原因造成的安全、质量、信访等一切法律责任。如违反承诺，我单位愿意接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的处罚。


勘察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年   月   日

